
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文件

沪预医会 EzO⒛ 〕14号

关于申报第二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

科学技术奖的通知

备有关单位、各专业委员会:

为做好由上海市预防医学会设立的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

的评审与奖励工作,根据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(试

行 ,,9(附件 1)和 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

(试行》 (附件 2)的规定和要求,现将申报第二届上海市预防医学

会科学技术奖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范围及条仵

申报zO20年度 (第二届)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项目须

是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卫生机构、预防保健机构、医疗机构、相关监

督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在上述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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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科技人员,在 ⒛19年 12月 31日 前整体完成,但尚未获得国家

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、上海市科技进步奖、中华医学科技奖、中华预

防医学会科技奖的成果。申报项目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
(一)预防医学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、技术创新及其它具有一定

先进性、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 ;

(二)引进或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,在痰病防治、公共卫生现场

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的项目;

(三)运用科学技求知识研制出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材料等预防医

学技术成果的发明者;

(四 )在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进程中取得的具有一定新颖性、先

进性和独立应用价值或学术意义的阶段性成果。

对在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

成果,串报第三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,不受 “在 2019年

12月 31日 前整体完成
”
的申报条件限制,但项目第一完成单位需提

供情况说明作为附件,写明成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

用情况及效果。

对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、有突出贡献的

成果,本次科技奖励设特别奖,予以专门表彰奖励。

二、申报与推荐

(一)申报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项目,应接受下列之一

单位或个人推荐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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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员单位;

2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;

3.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卫生机构、预防保健机构、医疗机构、相

关监督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及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。

各推荐单位、推荐人应按照 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

办法(试行 ,,l和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(试

行 ,,9,认真做好推荐工作。

(二)申报所需材料

申报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的项目,需填写 《上海市预防

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》(以下称 《推荐书》,见跗件 3冫,并按要求

提供有关资料。填写具体要求详见 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

荐书填写说明》(附件 4),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学科专业代

码表》和 《应用证明》格式详见附件 5和附件 6。

《项目摘要》须按照模板格式填写 (见附件 7),M纸打印,一式

30份。

1.书面材料:所有材料一律用 M纸打印或复印。

《推荐书》及其附件和技术资料需双面打印或复印,分装成上、

下两册。《推荐书》须有 1份为原件,在其首页右上角标注 “原件
”
字

样。为便于评审及归档,装订 《推荐书》等材料时不加封面,不用塑

料材料装订,不用塑料环。所提供的复印件均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(1)上册:内容为 《推荐书》及其附件,装订成一册,要求一式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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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,包括 (带 冰者为必须提供的材料 )∶

水A 《推 荐 书 》;

冰B附件目录;
冰C查新咨询报告书;
水D论文被收录和被他人引用情况检索;

E科技成果登记证明;

F科学技术评价证明;

G获得的发明专利证书及发明权利要求书复印件 ;

米H应用证明 (基础类项目除外 );
冰I档案证明;

J实验动物证明;

K获得计划、基金资助相关批件复印件 ;

L获得的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;

M其他证明。

(2)下册:下册一份,内容为主要论文、论著及相关技术资料,装

订成一册。下册首页需用统一格式 (见附件 8),标明项目名称、主要

完成人、主要完成单位、推荐单位及日期。包括 (带 冰者为必须提供

的材料 )∶

冰A下册首页;
冰B主要论文、论著目录;
冰c主要论文、论著复印件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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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其他技术资料。

2。 电子版材料:所有报送材料须制作成电子文档 (doc/xls/pdf格

式均可 )打包一并报送。特别是所提供论文须提供一览表电子版。

(三 )回避申请。申报或推荐单位如要求所推荐项目评审专家回避

的,请填写 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回避评审专家申

请表》(以下称 《回避专家申请表》)(附件 9)。

三、申报时间、地点及联系人

申报受理时间为 2020年 8月 15日 至 2020年 9月 30日 。申报资

料 (包括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材料),请于 2020年 9月 30日 前报送至上

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办公室(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地址 :

延安西路 1326号 22楼 2205室 ),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黄 明 敏 (61957535)、 王 奕 峰 (61957536)

电 子 邮 箱 :xuehuiascdc。 sh。 cn

四、其他事项

其它未尽事宜,按 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 (试

行 l,9《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(试行 )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相关文件、所有需要填写的表格及附件等资料,请在上海市预防

医学会网站 (www。 sp眦。sh。 cn)“科技奖评审
”
栏目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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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1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 (试行 )

2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(试行 )

3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

4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填写说明

5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学科专业代码表

6.应用证明

7.项 目摘要

8.推荐书材料下册首页统一格式

9.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回避评审专家申请表

上

20

上海市预防医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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